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編號/Project Number：PSL1090112 

學門專案分類/Division：社會(含法政) 

執行期間/Funding Period：2020/08/01-2021/07/31 

 

 

 

 

 

問題導向式學習之教學實踐研究-以 2018 年公司法修正與近期公司治理重要案例教學

為中心 

配合課程名稱: 國際公司治理專題研究(三) 

 

 

 

 

 

        計畫主持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周振鋒 

        共同主持人(Co-Principal Investigator)：無 

        執行機構及系所(Institution/Department/Program)：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成果報告公開日期： 

■立即公開 □延後公開(統一於 2023 年 9月 30日公開) 

                

繳交報告日期(Report Submission Date)：2021 年 8 月 2日 

  



 

     問題導向式學習之教學實踐研究-以 2018年公司法修正與近期公司治理重要案

例教學為中心 

一. 報告內文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商事財經法性質上為規範商業活動的法規，對於商業管理背景不熟悉的法律系學生通常

難以理解課程內容以及為何法律如此規範，又因此些概念通常難透過用文字說明即可快速與

清楚地理解，因而，與其他法律科目相較，商事財經法的學習除法律本身外，更需跨領域的

知識，始能加以靈活運用。惟法律系學生學習多以國家考試為重心，通常以教科書閱讀、教

師講授為主要學習方法，甚少自發性涉獵其他領域知識，但事實上，如此對於學習商事財經

法而言實有不足。因而，本計畫透過案例教學、當事公司基本調查、分組模擬個案與辯論、

實務講座課程等不同教學方法，除於教學現場理論傳遞知識外，同時強調業師實際經驗分享、

自我個案研究、網路資源利用、團體合作與討論、甚至透過個案模擬辯論方式，做個案正反

兩造之攻防，如此則可以問題導向、案例學習方式使學生能加強將法律理論知識運用於實際

個案的能力，此外，熟悉商業管理知識也能對個案有跨領域的思維，達到理論與實務合一的

理想境界。本計畫即欲跳脫傳統法律教學方法，嘗試創新的教學方法，藉由多元學習方式達

到跨領域的學習目標，並使學生不僅重視純理論的分析探討，對於實際個案亦能運用所學知

識，在經營權爭奪模擬個案中，能提出自我的攻擊或防禦方法，達成學用合一的理想目標。 

(2) 文獻探討 

John Barell 所著「問題引導學習－探究取向」(2012)主要探討三種類型的 PBL：教師導向

的探究、教師與學生共享探究以及學生導向的探究，作者強調透過問題引導學習的理論與實

際介紹，幫助教學者創造一種學習環境，讓師生可以一起思辨複雜之問題點，並增進學生持

續學習的動機、學習興趣，培養探究、研究與獲取合理結論的能力，本計畫即以此書為主要

參考文獻，作為本計畫執行教育研究方法之分析基礎理論。蔡清田所著「教育行動研究新論」

(2013)則針對教育行動研究的理念與實踐加以說明，將教育行動區分成幾個重要歷程作為教

育行動者研究參考。第一，關注教學情境，發現問題；第二，研擬可能解決的行動方案；第

三，尋求可行的方案建議；第四，採取行動、實施監控行動方案；第五，觀察分析評鑑與回

饋；第六，呈現教育行動研究的研究成果。本計畫亦參考本書所提歷程，執行過程中包括發

現學生問題、提出解決方案、與學生共同探索可行方案、得到學生學習反饋等。 

    針對財經法律，方嘉麟、林進富、樓永堅等審定「企業併購個案研究」系列性書籍，探

討的主題有：企業併購實例研習、個案研擬、課堂模擬案例及亞太地區企業併購模擬競賽等

相關介紹，收錄了實際發生的企業併購案例及學生進行比賽的模擬案例，個案模擬演練之內

容相當充實。企業併購對於公司決策者而言，所需掌握的資訊甚多，企業所處的社會環境、

財務、稅務、法務及談判技巧等，充分顯現企業併購之多領域特性，本計畫亦參考本系列叢

書豐富的案例，使得本課程切中商事財經法及商業管理知識之跨領域整合，增加課程之生動

及挑戰性。本計畫也參考方嘉麟主編「變動中的公司法制：17堂案例學會公司法」作為本課

程之輔助教材，本書乃因應 2018年公司法全盤修法的機會，藉由經典案例認識新法修正之關

鍵核心。本書主要係依照主題編排而非法條順序，處理公司對內及對外的權利義務關係，讓

讀者更加了解公司法制的實際操作，且在每篇主題下均提供實例，不少與本計畫執行主題經

營權爭奪相關，讀者不僅可以學到如何運用法條，還可以發現條文規範或執行上的盲點。該

書於每篇主題之最後亦設計模擬問題，可以作為啟發問題意識及批判思考能力之素材。 

(3) 研究問題 

   本計畫主要研究係在探索財經法課程以專家專題演講、公司基本資料調查、模擬個案競賽



 

方式對於學生學習效果的程度。有別於一般法學教育的講授或者對於特定法律爭議的理論研

究報告，本計畫以問題導向並融合實際個案，藉此了解學生學習的成效與接受程度。 

(4)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計畫主要之教學目標如同上開研究目的所述，希望使學生能在財經法學及財經知識跨

領域之學習，藉由創新的教學方法，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並深化學習的意義。一份良好的個

案可以提供豐富資訊及多元觀點，讓討論者有寬廣的空間進行思考及討論，透過課程中之案

例研析，激發學生對於企業經營之問題意識與高層次之思考能力，並提升學生對於財經法律

之學習興趣及持續學習之動機。 

    研究對象為政治大學法學院開設之「國際公司治理專題研究(三)」修課研究生，共有八位

碩士班研究生、一位博士班研究生選修。本課程安排共規劃九位公司治理學術或實務專家進

行專題演講，演講主題緊扣公司經營權爭奪場景時可能衍生的相關爭議問題，俾使學生能深

入了解各個議題的內涵，而能內化成自己的知識，在準備期末模擬競賽與報告時，能靈活運

用所學。演講日期與專家名單與主題如下表所示(演講海報參見附件1)。 

日期 講者與議題 

2021/3/8 陳彥良教授(台新金與財政部之表決權拘束契約爭議) 

2021/3/15 陳盈如教授(現金逐出合併相關法律爭議) 

2021/3/22 黃朝琮律師(2020大同股東會爭議案) 

2021/3/29 郭大維教授(友訊案爭議: 獨立董事召集股東會權限探討) 

2021/4/12 陳俊捷協理(公司盈餘發放、股利政策與經營權爭奪) 

2021/4/19 洪令家教授(公開收購與經營權爭奪) 

2021/4/26 楊岳平教授(我國法制下的股東行動主義) 

2021/5/3 陳誌泓律師(商業事件審理法與經營權爭奪) 

2021/5/10 陳昭龍律師(經營權爭奪律師的角色與委託書徵求) 

    研究方法與研究流程係於每次專家進行專題演講後即發放問卷獲得學生反饋，並於另期

中發放問卷，藉以得知學生的學習成效。本課程以近期知名的經營權爭奪案例出發，分別為

東元與寶佳、文曄與大聯大兩案例，雖然這兩件案例因事後情勢演變雙方對於經營爭奪態度

已有所變化，但仍以雙方過去已發生之基礎事實為主軸，設想雙方進行經營權爭奪情境時，

可能採取的策略與手段。說明如下:  

    模擬實例假設市場派欲爭奪特定公司經營權時所採用之策略與手段，同時公司派能採用

如何的防禦方法？小組1、3代表市場派(寶佳、大聯大)，意在爭奪公司經營權、小組2、4代表

公司派(東元、文曄公司派)，思考捍衛公司經營權。小組任務包括但不限: 1. 雙方公司基本資

料之調查、2. 可能策略之採用(可調查過去類似案例成功/失敗經驗)、3. 法律可行性分析、4. 

雙方可能之攻防分析。期末各小組皆須提出自己方案之口頭報告，須以PPT(若有必要搭配word

或相關資料)，每組報告時間約30-40分鐘。由代表公司派、市場派小組分別進行報告(如第1、

2組報告)，除各自報告外，之後可以詢問對方問題，未報告同學以及老師亦可提出問題，最終

結束再由未報告同學(如第3、4組)投票決定何隊獲勝。同學另須於期末將報告撰寫成書面報告，



 

以文字呈現整體的學習歷程。為得知各階段同學的學習狀況，於小組模擬辯論賽後亦有問卷

得知修課同學對於個案研究的理解與得知個案研究學習對法學院研究生的接受程度，最終期

末再以問卷得知同學對於整體規劃的想法。 

 (5) 教學暨研究成果 

 教學過程與成果 

教學規劃已如上述。課程期間透過反饋單，本次研究在課堂結束時，會請修課學生也就

是本次研究的參與者，填寫反饋單，藉此瞭解學生吸收及學習效果。反饋單種類上共有四種，

並分別在不同時間請學生填寫：(1)講座課程反饋單：共9場演講，於各場次演講結束後立即請

學生填寫。(2)期中教師課程講解反饋單：共1次，於學期中課後請學生填寫。(3)小組報告反饋

單：共4次學生小組報告，於每次小組報告完即請學生填寫。(4)期末整體課程規劃反饋單：共

1次，於學期最後一次課堂結束後請學生填寫。 

    本次反饋單設計上，主要有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設計固定的問題，請學生針對每個問題

勾選滿意度（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第二部分是開放式的問題，讓

學生可以自由發揮，表達對於課程相關的個人想法(本課程使用四種反饋單請參見附件2)。 

    本計畫成果除了開設一門具有理論與實務兼具的課程外，也可以訓練學生具有獨立思考、

提高表達與思辨的能力，如此特質對將來學生從事法律服務相關業務將有極大的幫助。尤其

是近期公司經營權爭奪案例越來越多，預期會需要更多的法律人才投入此類爭議中，本課程

的訓練將協助學生培養職場所需之能力，達到學用合一目標。 

 教師教學反思 

    教師以往授課教學較著重法律理論的講授，本次教學嘗試以「經營權爭奪」主題以專家

講座、公司資料調查、模擬競賽等方式進行多元教學，除學生反應極佳外，對教師本身亦有

學習成長的機會，增長對實務運作的了解，避免純理論探討而喪失其實用性。本次教學在思

考如何為當事人權益進行法律策略分析時，教師與同學一同腦力激盪，在法律框架下正反辯

證，並對他方進行攻擊與防禦，此教學方法乃其他法律課程較少見的嘗試，教師未來應會思

考應用在其他合適的教學場景。 

 學生學習回饋 

    從本課程的到課率即可見學生對於本課程接受程度甚高，除了生理因素請假外，九位學

生幾乎全勤出席。另外，專題演講本課程皆規劃一定的Q&A時間，藉此與演講專家互動與請

益，自學生互動過程與所提問題，教師發現學生學習的成效有越好的傾向，甚至能提出具有

水準問題與講者互動，最後再將演講所獲知識運用至期末模擬個案。 

    以下將本次研究成果分成四個大部分作介紹，這四個大部分以「不同的教學方式」做區

分，分為：「講座課程」、「公司基本資料調查報告」、「經營權爭奪模擬報告」以及「期中

期末回饋」。反饋單中各部分會用各活動的進行、各活動的學習成效以及師生關係，來呈現

表單中固定問題中學生的滿意度統計，以及開放性問題中，學生的想法與建議，因為開放性

的問題回答量較為龐大，故本次在報告上，會將相類似的回答一併說明。 

1-1：講座課程－講座的進行 

(1)固定問題之滿意度統計。問題包括: 講座主題契合公司法議題？講座安排是否引起學習興

趣？講座資訊是否有事前讓學生知悉？講座是否安排提問溝通的時間？ 



 

 

(2)開放式回答 

• 建議提早提供講座簡報或講義，以供學生事前瀏覽：部分講師不會事前提供講座簡

報。 

• 演講時間拿捏：部分學生反映演講時間不足，有時候講師語速會過快。 

1-2：講座課程－講座的學習成效 

(1)固定問題之滿意度統計。問題包括: 此講座是否讓您批判思考，培養問題解決能力？此講

座是否讓您培養溝通能力？此講座是否讓您學習合作？此講座是否您有創造力或革新思考？

此講座是否有助於國考或未來工作？此講座難度是否便於學生理解？ 

 

(2)開放式回答 

• 對於該主題更深入瞭解，有更多面向的思考 

• 學到了紙本以外的東西 

• 主題式講座很有趣，個案式的演講對公司法之規範整合與反思相當有幫助 

• 講座內容比較困難，較需要有更白化與簡化的方式講解。 

1-3：講座課程－師生關係 

(1)固定問題之滿意度統計。問題包括: 講師是否樂於討論與講座相關的問題？教師是否樂於

討論與講座相關的問題？ 

非常同意(93%) 同意(6%) 普通(1%)
不同意(0%) 非常不同意(0%)

非常同意(71%) 同意(23%)



 

 

(2)開放式回答 

• 直接的提問與對話，可以讓學生瞭解講者的想法 

• 講者提供即時最新資訊，並能與我們過去所學做統整與結合 

• 除了修課的碩士生，甚至有許多博士生參與，能夠聽到更多意見，和講師的交流更

是受益良多 

• 老師或同學有時候會打斷講者說話，會有點影響我們聽演講的流暢 

• 老師亦適時提供意見與說明，確保我們聽的懂 

2-1：公司基本資料調查報告－調查的進行 

(1)固定問題之滿意度統計。題目包括透過小組報告，是否有助於更瞭解公司法相關之議題並

增進學習興趣？聽取他組報告，是否有助於您更瞭解公司法相關之議題並增進學習興趣？此

安排之報告方式，整體上，您是否滿意？是否有充裕的時間可以準備報告？ 

 

(2)開放式回答 

• 可以設身處地的立於一家公司，去分析為何這麼做，之後應如何做。 

• 進行報告過程發現多數問題並非法律問題，對於法律系學生來說，要做細緻的處理其

實很難。或許小組報告能更聚焦在法律相關疑問或能有更多的溝通。 

2-2 資料調查的學習成效 

(1)固定問題之滿意度統計。問題包括: 此報告是否讓您批判思考，培養問題解決能力？此報

告是否讓您培養溝通能力？此報告是否讓您學習合作？此報告是否您有創造力或革新思考？

此報告是否有助於國考或未來工作？ 

非常同意(95%) 同意(4%)

非常同意(61%) 同意(36%)
普通(3%) 不同意(0%)



 

 

(2)開放式回答 

• 對於這些公司以及實務如何運作，更為了解 

• 此種團隊報告很棒，因為有分組，壓力不會到非常大，並且可以互相觀摩 

• 把這個公司法都想過了，覺得非常有趣，在想一些內容時時攪盡腦汁，發揮創意 

2-3 師生關係 

(1)固定問題之滿意度統計。問題包括: 教師樂於與同學討論報告相關之問題？教師樂於對同

學之報告提出問題與建議？教師耐心地回答學生的問題？教師與學生相處融洽，教室氣氛良

好？教師樂於協調同學間在準備報告時所遇到課業外所遇到之問題？ 

 

(2)開放式回答 

• 報告完留有提問時間，學生提問同時也有新的感想，互相發現新思維 

• 老師給的建議能切中要點，了解癥結點為何，因學生多半沒有進入公司工作的經驗，

比較難想像，「為何公司要這麼做」，透過報告與老師的講解可以知其所以然。 

3-1 經營權爭奪模擬報告的進行 

(1)固定問題之滿意度統計。問題包括: 透過小組報告，是否有助於更瞭解公司法相關之議題

並增進學習興趣？聽取他組報告，是否有助於您更瞭解公司法相關之議題並增進學習興趣？

此安排之報告方式，整體上，您是否滿意？是否有充裕的時間可以準備報告？ 

非常同意(65%) 同意(31%) 普通(4%)
不同意(0%) 非常不同意(0%)

非常同意(56%) 同意(38%)
普通(6%) 不同意(0%)



 

 

(2)開放式回答 

• 能夠清楚的調查一家公司，並為他們做攻防，這是我們以前上課不會體會到的，很有趣 

• 在聽完主題式演講後並實際演練受益良多在這次的報告中學會靈活的使用公司法法條、

提供有創意的攻防策略，這是在單純只學習法律規範和學說實務見解較少觸及的部分 

• 同學報告檔案與上傳檔案不一致，導致準備不及。 

3-2 報告的學習成效 

(1)固定問題之滿意度統計。問題包括: 此報告是否讓您批判思考，培養問題解決能力？此報

告是否讓您培養溝通能力？此報告是否讓您學習合作？此報告是否您有創造力或革新思考？

此報告是否有助於國考或未來工作？ 

 

(2)開放式回答 

• 會去思考以前不會看到的議題，透過報告更加熟悉、了解 

• 從他組的報告可以從和自己的立場相反的角度出發，用不同的立場去看此議題 

• 可以藉由經營權爭奪的模擬，發現法律本身可能存在的漏洞並能利用或解決之 

3-3師生關係 

(1)固定問題之滿意度統計。問題包括: 教師樂於與同學討論報告相關之問題？教師樂於對同

學之報告提出問題與建議？教師耐心地回答學生的問題？教師與學生相處融洽，教室氣氛良

好？教師樂於協調同學間在準備報告時所遇到課業外所遇到之問題？ 

非常同意(62%) 同意(38%)

非常同意(51%) 同意(44%)



 

 

(2)開放式問題 

• 透過跟老師及其他學長姐的交流，能夠更了解自己的盲點 

• 他組報告時，因為各組需要提問，會邊聽報告邊討論他們的問題，整體氛圍會讓我主動

討論 

4：期中期末回饋 

• 期中期末回饋的部分，因屬於課程進行到一個段落的回饋，以下將以整體問卷作統

計與整理，而不以前面方式細分是課程的進行或學習成效等等。 

4-1期中滿意度 

 

4-2期末滿意度 

 

4-3：期中期末開放式回饋 

• 主題式的說明對每個議題可以有深入的了解，且課程進行下來對實務的運作有更多

的學習 

非常同意(48%) 同意(48%)
普通(4%) 不同意(0%)

非常同意(71%) 同意(25%) 普通(4%)
不同意(0%) 非常不同意(0%)

非常同意(67%) 同意(25%) 普通(4%)
不同意(0%) 非常不同意(0%)



 

• 建議在講座時問問題也以小組為單位，以督促課前預習，也避免當場真的沒有問題

的窘境 

• 希望可以有早一點確認報告詳細要求的充分機會，像是兩次報告的內容有點重複，

因為本次課程安排較為緊湊，比較沒有時間詢問應如何做 

• 分組報告針鋒相對，很有啟發意義 

 (6) 建議與省思 

     從前述學生反饋可知，大體課程規劃尚稱滿意，教學方法也與一般法學課程不同，對學

生運用法律概念於個案的能力具有提升作用。但也因為此類課程係主持人首次嘗試，在執行

細節上同學仍有覺得不甚妥善之處(例如可與演講者事先溝通演講內容、提前提供演講資料、

對於學生上傳報告版本與課堂報告不符等)，此些意見將留待未來開設相關課程時再予以改善。

但整體而言，修課同學本課程應有正面評價。在政治大學對全校課程的期末評量中，本課程

得到91.55/100.00的佳績(參見附件3)，本計畫堪稱成功。若有機會，在經費允許下，若可能引

進業師制度，由業師引導學生報告攻防的擬定，對學生學習實務操作將更為細緻，所得獲益

更大。另值得一提者，本課程開設在研究所，修課學生對於財經法律掌握較高，但是可思考

若開設大學部課程是否會有相同的成效?抑或，需要做相對應的調整?這是本計畫執行後必須

再思考此類教學方法是否可以運用在其他教學場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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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件 

附件 1: 課程專家演講海報 



 

 

  



 

附件2: 本計畫使用四種反饋單          

講座課程反饋單 

➢ 課程／教師：國際公司治理專題研究(三)／周振鋒 

➢ 講題／講者：上市櫃公司股東會實務－從委託書談起／陳昭龍 

➢ 說明：本次課程因配合研究計畫「問題導向式學習之教學實踐研究－以2018年公司法修

正與近期公司治理重要案例教學為中心」之實施，故欲請各位修課同學填寫此問卷，以

便研究人員進行相關課程的精進與檢討，您的填寫將會對我們有非常大的助力。 

➢ 備註：此問卷完全匿名，請修課同學不用擔心個資外洩的問題。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一、講座之進行 

1. 此次講座之安排，其主題與內容都有契合公司

法相關之議題 

     

2. 此次講座之安排，是否更能引起您的學習興趣，

以及對於相關公司法議題更深加瞭解 

     

3. 此次講座有事先讓各位同學知悉，且是在適當

的地點舉行，並有使每一位研究參與者有參加之機

會 

     

4. 此次講座有讓同學提問的時間，以使講師與學

生有互相溝通的機會 

     

二、講座之學習成效 

1. 此次講座活動是否讓您更會批判思考，以及有

助於培養問題解決的能力 

     

2. 此次講座活動是否有助於您培養溝通的能力      

3. 此次講座活動是否有助於您學習如何合作      

4. 此次講座活動是否有助於您有創造力與革新的

思考 

     

5. 您認為此次講座之活動是否有助於您面對未來

的國家考試，或是未來的工作 

     

6. 此次講座活動整體而言便於學生吸收，難度並

不會超出您的理解範圍 

     

三、師生關係 

1. 講師樂於與同學討論與講座相關之問題      

2. 教師樂於與同學討論與講座相關之問題      

四、對於本學期講座之活動，您認為有何讓您受惠之處嗎？ 

 



 

 

 

 

 

 

 

 

五、對於本學期講座之活動，您認為有何可以改善之處嗎？ 

 

 

 

 

 

 

 

 

六、對於本次講座之活動，整體之感想與心得（如方式、成效為何、想對老師說的話、與傳統的講 

  課方式相比而言是否更有助益等等）：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施測後總分（非常同意至非常不同意分別為5至1分）：       分（此欄由助理填寫） 

  



 

期中教師課程講解反饋單 

➢ 課程／教師：國際公司治理專題研究／周振鋒 

➢ 說明：本次課程因配合研究計畫「問題導向式學習之教學實踐研究－以2018年公司法修

正與近期公司治理重要案例教學為中心」之實施，故欲請各位修課同學填寫此問卷，以

便研究人員進行相關課程的精進與檢討，您的填寫將會對我們有非常大的助力。 

➢ 備註：此問卷完全匿名，請修課同學不用擔心個資外洩的問題。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一、課程講解之進行 

1. 此次以案例分析的教學方式，教師在講解時， 

   相較於傳統法律學科講授之教學法，是否更能

引起您的學習興趣 

     

2. 教師之課程講解，有讓同學提問的時間，以使教

師與學生有互相溝通的機會 

     

3. 教師上課之教材是充足的，學習上並不會有難

以吸收之情形 

     

二、課程講解之學習成效 

1. 教師之課程講解是否讓您更會批判思考，以及

有助於培養問題解決的能力 

     

2. 教師之課程講解是否有助於您培養溝通的能力      

3. 教師之課程講解是否有助於您學習如何合作      

4. 教師之課程講解是否有助於您有創造力與革新

的思考 

     

5. 您認為此次教師之課程講解是否有助於您面對

未來的國家考試，或是未來的工作 

     

6. 此次教師之課程講解整體而言便於學生吸收，

難度並不會超出您的理解範圍 

     

7. 教師之課程講解或在與同學互動時，不會讓您 

   感到有不舒服的壓力，而是更有助於幫助學習 

     

三、師生關係 

1. 教師不無故缺席      

2. 教師教學認真負責      

3. 教師樂於與同學討論與課程相關之問題      

4. 教師耐心地回答學生的問題      

5. 老師與學生相處融洽，教室氣氛良好      



 

四、對於教師課程之進行，您認為有何讓您受惠之處嗎？ 

 

 

 

 

 

 

 

 

五、對於教師課程之進行，您認為有何可以改善之處嗎？ 

 

 

 

 

 

 

 

 

六、截至目前為止，對於教師課程之進行，整體之感想與心得（如以案例分析之方式、成效為何、  

  想對老師說的話等等）：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施測後總分（非常同意至非常不同意分別為5至1分）：       分（此欄由助理填寫） 

  



 

小組報告反饋單 

➢ 課程／教師：國際公司治理專題研究／周振鋒 

➢ 說明：本次課程因配合研究計畫「問題導向式學習之教學實踐研究－以2018年公司法修

正與近期公司治理重要案例教學為中心」之實施，故欲請各位修課同學填寫此問卷，以

便研究人員進行相關課程的精進與檢討，您的填寫將會對我們有非常大的助力。 

➢ 備註：此問卷完全匿名，請修課同學不用擔心個資外洩的問題。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一、報告進行方式 

1. 透過小組報告之方式，是否有助於您更瞭解公

司法相關之議題並增進學習興趣 

     

2. 透過聽取他組報告之方式，是否有助於您更瞭

解公司法相關之議題並增進學習興趣 

     

3. 此次課程安排之報告方式，整體上，您是否滿意      

4. 此次有充裕的時間可以準備報告，而不會因為

時間過短而無法完整完成報告 

     

二、報告學習成效 

1. 此次報告活動是否讓您更會批判思考，以及有 

   助於培養問題解決的能力 

     

2. 此次報告活動是否有助於您培養溝通的能力      

3. 此次報告活動是否有助於您學習如何合作      

4. 此次報告活動是否有助於您有創造力與革新的

思考 

     

5. 您認為此次報告活動是否有助於您面對未來的

國家考試，或是未來的工作 

     

三、師生關係 

1. 教師樂於與同學討論報告相關之問題      

2. 教師樂於對同學之報告提出問題與建議      

3. 教師耐心地回答學生的問題      

4. 教師與學生相處融洽，教室氣氛良好      

5. 教師樂於協調同學間在準備報告時所遇到課業 

   外（如同學間分工協調等等）所遇到之問題 

     

四、在自己小組報告的討論到發表中，您認為有何受惠或有何改善之處？ 

 



 

 

 

 

 

 

 

 

五、在他組報告的發表中，您認為有何受惠或有何改善之處？ 

 

 

 

 

 

 

 

 

六、對於本次整體小組報告之活動，整體之感想與心得，或是想對教師說的話：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施測後總分（非常同意至非常不同意分別為5至1分）：       分（此欄由助理填寫） 

  



 

期末整體課程規劃反饋單 

➢ 課程／教師：國際公司治理專題研究／周振鋒 

➢ 說明：本次課程因配合研究計畫「問題導向式學習之教學實踐研究－以2018年公司

法修正與近期公司治理重要案例教學為中心」之實施，故欲請各位修課同學填寫此

問卷，以便研究人員進行相關課程的精進與檢討，您的填寫將會對我們有非常大的

助力。 

➢ 備註：此問卷完全匿名，請修課同學不用擔心個資外洩的問題。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一、教學方式 

1. 此次以案例分析的教學方式，相較於傳統法律

學科講授之教學法，是否更能引起您的學習興趣 

     

2. 此次課程安排的講座，是否更能引起您的學習 

興趣，以及對於相關公司法議題更深加瞭解 

     

3. 此次課程安排的小組報告，是否更能引起您的

學習興趣，並對自己或是他組的報告主題有更深入

的瞭解 

     

4. 此次課程安排的期末辯論，是否更能引起您的

學習興趣，以及對於相關公司法議題更深加瞭解 

     

二、學習成效 

1. 此次課程是否讓您更會批判思考，以及有助於

培養問題解決的能力 

     

2. 此次課程是否讓有助於您培養溝通的能力      

3. 此次課程是否有助於您學習如何合作      

4. 此次課程是否有助於您有創造力與革新的思考      

5. 您認為此次課程是否有助於您面對未來的國家

考試，或是未來的工作 

     

三、師生關係 

1. 教師不無故缺席      

2. 教師教學認真負責      

3. 教師樂於與同學討論與課程相關之問題      

4. 教師耐心地回答學生的問題      

5. 老師與學生相處融洽，教室氣氛良好      

四、對於本學期本課程的教學方式、小組報告或講座等等，您認為有何讓您受惠之處嗎？ 

 



 

 

 

 

 

 

 

 

五、對於本學期本課程的教學方式、小組報告或講座等等，您認為有何可以改善之處嗎？ 

 

 

 

 

 

 

 

 

六、對於本次課程，整體之感想與心得（如學習成效為何、想對老師說的話．．．等等）：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施測後總分（非常同意至非常不同意分別為5至1分）：       分（此欄由助理填寫） 

  



 

附件3: 政治大學期末教學意見調查截圖 

 

 

 

 

 

 

 

 

 

 


